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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1號案             類  別：文 化 

動議人：張國棟         附議人：蕭如意、林庚壬、陳榮妹、曹嘉豪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本成、張瀚天、謝彥慧、劉淑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延續辦理「彰化縣媽祖聯合遶境祈福活動」，以發揚 

地方傳統文化信仰，並凝聚在地社區意識案。 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「彰化縣媽祖聯合遶境祈福活動」自 97年起，迄今已歷經 12

年（1輪），活動期間除聯合縣內 12間宮廟舉辦遶境祈福活動

外，更規劃一系列展演活動，如：起駕前一晚辦理大型起駕晚

會、傳統報馬仔打響鑼、戲曲演出等活動，為媽祖遶境活動增

添無比喜氣與新活力，且活動期間縣府與各宮廟戮力推動無污

染電子鞭炮，大幅減少空氣污染成效顯著。 

  二、為持續發揚本縣媽祖文化信仰，提供地方鄉親心靈寄託與參與

感，建請縣府延續辦理「彰化縣媽祖聯合遶境祈福活動」，以

利各宮廟進行後續籌辦事宜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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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2號案 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務 

動議人：陳秀寳          附議人：賴澤民、葉國雄、陳重嘉、張欣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盛祿、李成濟、賴清美、李寶銀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將福興鄉粿店巷列入年度道路養護計畫內，以儘速執

行路面維修工程，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案。 

說  明：福興鄉粿店巷（彰 35線）為連結番花路與彰鹿路的主要道路，

由於車流頻繁，加上年久失修，目前路面已呈龜裂狀態，甚至

多處破損危及用路人安全；故建請縣府儘速將該道路列入年度

維護計畫，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 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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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3號案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務 

動議人：黃盛祿          附議人：尤瑞春、葉國雄、張欣倩、陳秀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賴澤民、李成濟、許書維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儘速辦理田尾鄉「三鄉橋」橋樑拓寬工程，以利地區

交通案。  

說 明： 

    一、「三鄉橋」位於北斗、田尾、埤頭三鄉交界處，由於橋面狹窄

又處於急彎處，因此車輛行經此處經常險象環生。 

    二、經查「三鄉橋」橋齡已久，兩旁護欄嚴重剥落，導致鋼筋外露

危及用路人安全；建請縣府儘速辦理拓寬改善，以利地區交通。 

辦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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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4號案 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 務 

動議人：施嘉華          附議人：洪本成、陳一惇、曹嘉豪、林庚壬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協調彰化客運公司增設由本縣線西、伸港發車之溪頭

直達車，以縮短民眾旅遊時程案。  

說  明： 

 一、縣府於 106年 9月起於彰化市、員林市推出溪頭直達車，獲得

縣民熱烈迴響，107年 6月起更新增班次延伸至和美、鹿港，

嘉惠更多喜愛登山、踏青之縣民。 

 二、本縣伸港、線西前往溪頭運動遊憩之人口眾多，並有與日俱增

之趨勢，惟目前和、伸、線地區溪頭直達車發車地點位於和美，

伸港、線西民眾欲前往溪頭，必須至和美轉乘，不僅耗時，更

深受舟車勞頓之苦；爰此，建請縣府協調彰化客運公司增設線

西、伸港發車之溪頭直達車，以照顧線西、伸港民眾前往溪頭

運動休憩之需求，並縮短民眾旅遊時程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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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5號案 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務 

動議人：黃千宴          附議人：黃正盛、劉淑芳、曹嘉豪、洪柏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浩誠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籌劃直捷公車路線，以利服務彰化市東區民眾前往高

鐵台中站案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彰化市東區距離台中市及高鐵台中站雖然近，但受限於現有公

車服務，均以進入彰化市中心為主，欠缺前往台中市或高鐵台

中站之直捷公車路線服務，以致需繞遠路才能獲得服務或自行

開車才能到達台中市及高鐵台中站，十分不便。 

二、為服務彰化市東區民眾行的便利，鼓勵民眾多使用公共運輸工

具，減少污染；並提供老年人及經濟弱勢者，透過直捷公車之

服務，也能便利前往高鐵烏日站，轉乘至其他城市，因此建請

縣府儘速規劃適當直捷公車路線，以服務鄉親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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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6號案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 務 

動議人：劉惠娟         附議人：顧黃水花、張國棟、林宗翰、許晋揚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於員林市新東山排水與石苟排水匯流處增設橋樑一

座，以減輕浮圳橋之車流量及便利民眾通行案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縣穿越 6個鄉鎮市的石笱排水是彰化平原重要的南北向區域

排水，石苟排水整治計畫第四期工程已於 107年 2月 10日動

土開工，將從賜福橋往南整治至新東山排水匯流處，第五期工

程則進入通盤檢討中。 

二、新東山排水與石苟排水匯流處為員林市山腳路及東區一帶居民

通往市區重要路段，該處因無橋樑直接跨越石苟排水，來往車

輛每每須繞行至浮圳橋，如此造成通往浮圳橋之道路及浮圳橋

橋面車流量大增，常有車輛堵塞之情形發生，建請縣府於員林

市新東山排水與石苟排水匯流處增設橋樑一座，以減輕浮圳橋

之車流量及便利民眾通行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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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7號案             類  別：工 務 

動議人：賴澤民         附議人：賴清美、洪柏葳、吳淑娟、陳秀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鄭俊雄 

案 由：為使縣內大眾運輸資源發揮最大效用，提升本縣民眾使用大眾

運輸搭乘意願，建立低碳永續城市之目的，建請縣府研議補助

縣民免費公車 10公里補助案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本縣大眾運輸發展及推動都已經比鄰近台中市更晚，且目前公

共運輸使用率偏低，民眾習慣仰賴私人運具，加上推廣綠色交

通工具如 U-BIKE所需配套及建置未臻完善，而都市捷運系統

的建設遙遙無期，為鼓勵民眾搭乘公共運輸意願，並以綠色都

市發展為目標規畫。 

二、本縣大眾運輸發展及推動都已經比鄰近台中市更晚，且目前公

共運輸使用率偏低，民眾習慣仰賴私人運具，加上推廣綠色交

通工具如 U-BIKE所需配套及建置未臻完善，而都市捷運系統

的建設遙遙無期，為鼓勵民眾搭乘公共運輸意願，並以綠色都

市發展為目標規畫。 

三、建請縣府比照台中市行之有年之規畫，補助縣內公車 10公里

免費搭乘，提升本縣大眾運輸服務品質，增加民眾搭乘意願，

以利推動本縣節能環保，建立永續城市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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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議會第 19 屆第 2、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

臨第 8號案             類  別：教 育 

動議人：劉淑芳         附議人：鄭俊雄、張春洋、郭燕陵、張瀚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宗翰、莊陞漢、曹嘉豪、陳榮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玉如、尤瑞春、張欣倩、蕭如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錦昆、李浩誠、蔡家豪、蕭淑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凃俊任、黃千宴、楊妙月、洪柏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秀寳、吳淑娟、賴澤民、賴清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本成、劉惠娟、吳韋達、陳一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俊源、李寶銀、陳銌銌、温芝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盛祿、凃淑媚、張雪如  

案 由：建請縣府針對就讀大學院校、在職之優秀選手，研擬「延攬績

優體育國手訓練計畫」，以延攬國內優秀運動員，為縣爭光案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本縣為運動大縣，地方運動風氣鼎盛，本縣選手參加之各項運

動競賽屢獲佳績大放異彩，為了持續提升本縣體育風氣，締造

更好的運動成績，縣府應投入更多資源於選手選拔及培訓工

作。 

二、為發展縣內運動產業鏈，厚植並提升本縣競技運動實力，並接

「續」學校三級培訓制度，建請縣府規劃研擬「延攬績優體育

國手訓練計畫」，延攬國內就讀大學院校、在職之優秀運動員，

培育本縣優秀體育人才，為縣爭光，續創本縣體育風華。 

辦    法：同案由。 

大會決議：送縣府研究辦理。 


